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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作業要點、附表、流程圖(隨文引入)(1

3919004_10436461800A0C_ATTCH1.pdf、13919004_10436461800A0C_ATTCH11.pdf

、13919004_10436461800A0C_ATTCH2.doc、13919004_10436461800A0C_ATTCH7.p

df、13919004_10436461800A0C_ATTCH3.doc、13919004_10436461800A0C_ATTCH9

.pdf、13919004_10436461800A0C_ATTCH4.docx、13919004_10436461800A0C_ATT

CH8.pdf、13919004_10436461800A0C_ATTCH5.doc、13919004_10436461800A0C_A

TTCH10.pdf、13919004_10436461800A0C_ATTCH6.doc)

主旨：檢送修正「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作業

要點」、各類附表及流程圖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要點業經本局104年9月15日第18次局務會議審議通過

在案。

二、為配合教育部104年2月5日修正「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」，訂定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2

款「體罰或霸凌學生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之情事」及第

14款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情事」之2

款處理流程，並修正同法第14條第1項第14款所定「教學不

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」情事認定參考基準，爰修

正本作業要點之丁類及戊類案件規定，並通盤檢討本作業

要點各類案件內容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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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修正重點包含丙類案件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召開會議

前涉及當事人身分改變，及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召開會議

前，均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提出書面陳述意見；修正丁類

及戊類案件處理作業流程規定，並增訂教學不力或不能勝

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情事認定參考基準及視同輔導無改進成

效情事；修正本局審議期間以1個月為原則，並酌修部分

規定文字。

四、檢附新修正之「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

作業要點」、各類附表及案件處理流程圖（甲類至戊類）

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、本市公立幼兒園

副本：高雄市中小學校長協會(含附件)、高雄市教師會(含附件)、高雄縣教師會(含附

件)、高雄市愛教育家長協會(含附件)、高雄市各級學校家長協會(含附件)、高雄

市家長關懷教育協會(含附件)、社團法人高雄市心家長協會(含附件)、高雄市家

長教育改革協會(含附件)、本局高中職教育科(含附件)、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、

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、幼兒教育科(含附件)、特殊教育科(含附件)、督學室(含

附件)、人事室(本局均紙本)(含附件) 2015-09-24
09:21:31


